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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关楚瑜

　　

　　“你与人交往时是不是因为口腔有异味而尴

尬，现在有一个火爆产品‘清幽卫士’糖果，由纯植

物和中药磨成粉压制而成，可以清除口腔异味，安

全无副作用，还能调理脾胃……”某直播平台，一位

主播正在热情介绍产品，且特意强调该产品的“脾

胃调理功能”。

　　有观众询问：“可以清除幽门螺杆菌吗？”主播

回复道：“嗯，这位粉丝明白我的意思。”

　　商品详情页面介绍，该产品买3送2，共88元；买

2送1，共58元；单瓶29.8元。页面上还详细介绍了该

产品的成分和功效，尤其介绍了何为幽门螺杆菌，

并强调“该病的不良预后是胃癌”。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观看多场直播发现，类似

这样夸大、神化普通产品功效让观众误以为是保健

品的直播不在少数，有的主播则直接带货保健食

品，如复合维生素片、鱼油胶囊、钙片等，且在介绍

时暗示观众其食品具有治疗功效。

  而根据相关规定，在网络直播营销活动中医

疗、药品、医疗器械、农药、兽药、保健食品、特殊医

学用途配方食品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事先进

行广告发布审查的商品和服务，不适宜以网络直播

形式营销。

　　为何保健品在直播间大行其道？肆意夸大产品

功效有何违规之处？该如何规范此类现象？带着这

些问题，记者进行了采访。

夸大普通食品功效

混淆视听欺骗买家

　　“我们是复合果蔬提取的维生素，是食品级的

维生素，没有任何副作用。如果你有爱掉头发、头发

易油、手上脚上经常掉皮、睡眠不好等情况，可以直

接拍，食用后都能得到改善。”

　　近日，来自广东省汕头市的欧女士刷直播时看

到主播正在卖力推销某品牌“血橙复合B维生素咀

嚼片”，直播间滚动的评论也在称赞这款产品的功

效。结合自己爱掉头发的情况，欧女士没有犹豫便

购买了3瓶。

　　收货后她按照说明书开始服用，可每次吃完后

不到10分钟就开始胃疼。“一开始我以为是自己吃

错东西了，后来反复确认几次才发现是这款维生素

的问题。”欧女士说，她去该品牌店铺查看相关评

论，才发现有不少人评论称自己吃了同品牌的“多

维牛磺酸素”后呕吐腹痛、全身起红疹，到医院急

诊；还有人称，自己服用了该店铺售卖的“血橙复合

B维生素咀嚼片”后出现不良反应，如胃疼、喘不上

气、过敏等。

　　记者在直播平台搜索“保健品”，该品牌相关产

品便映入眼帘，且有不少直播间的主播都在销售该

品牌产品。并且，其产品价格与正规药店销售的具

有同类功效的产品相比，要便宜很多。

　　以该品牌“蓝莓叶黄素酯压片糖果”为例，主播

称“用眼过多的都可以使用，每天两片就能补充所

需的叶黄素”，4瓶装共144g仅需69元；而记者在线

下某药店购买30g一瓶的保健食品叶黄素胶囊就要

69元。

　　记者注意到，除了上述产品外，该品牌在售的

其他产品，如多维牛磺酸素、维生素C咀嚼片、烟酰

胺咀嚼片等产品都没有“蓝帽子”的标识，产品说明

里面也没有注明保健作用等信息。但主播在介绍这

些产品时称具有淡化斑点痘印、祛皱、补充胶原蛋

白、减少掉发、提高抵抗力等功效。

　　记者在评论区询问，为什么这些产品功效如此

多却没有“蓝帽子”标识？对方回复称，这些产品并

不是保健品，只是食品级的维生素，或者说是营养

补充剂。

　　据了解，保健食品的包装或标签上必须有“蓝

帽子”标识。“蓝帽子”下方有“批准文号”，如“国食

健字G××××××××”等。并且保健食品包装必须

注明名称、净含量及固形物含量、配料、功效成分、

保健作用、适宜人群、食用方法、日期标示(生产日

期及保质期)、储藏方法、执行标准、保健食品生产

企业名称及地址、卫生许可证号。

　　保健食品与一般食品所执行的标准也不一

样。记者发现该品牌的“蓝莓叶黄素酯压片糖果”

仅有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执行标准号是“SB/

TI0347”。经记者查证，这是国家压片糖果的执行

标准 ，超市里卖的普通糖果也同样适用这个

标准。

　　采访中，记者发现，类似这种将普通食品伪装

成保健品在直播间进行销售的产品还有不少，如

“阿胶燕窝原蛋白压片糖果”“胶原蛋白饮”“益生菌

胶囊”“酵素”“黑枸杞原浆”等。

　　主播们常常使用“排毒养颜”“预防斑秃”“调理

肠胃”“提高免疫力”“维持健康视力”“缓解皮肤老

化”“富含胶原蛋白”“加快代谢”等表述来进行宣

传，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些普通食品具有特色保健

功效。

　　如果主播夸大普通食品的功效，让消费者误以

为是保健品而购买是否涉嫌违法？

　　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陈音江直言，主播此类

行为涉嫌违反多条法律。

　　“如果主播夸大普通食品功效，让消费者误

以为是保健品，这种情况涉嫌虚假宣传、侵犯消

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陈音江说，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

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

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此

外，反不正当竞争法也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

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

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

误导消费者。

肆意销售保健食品

暗示具备治疗功效

　　还有不少主播在直播间销售保健品，涉嫌故意

夸大功效。

　　某直播平台上，一主播在销售当归黄芪铁皮

保健品时宣称：“这款保健品可以补气血，如果有

晚上睡不好、来姨妈疼且量少、手脚冰凉、掉发严

重等情况的，都可以吃，吃完两个月能得到明显

改善。”

　　记者注意到，销售此类保健品的主播在介绍用

途时通常会描述具体状况，如出现手脚冰凉、睡觉

费劲、头发爱掉、面色苍白、起身迷糊、疲惫无力等

症状时可以食用，且明确表示如果出现上述症状，

食用此类保健品后能明显改善，以此暗示保健品的

治疗功效。然而，在商品详情页面，此类保健品的保

健功能仅仅是改善缺铁性贫血。

　　另一个直播平台上，一主播在销售一款名为

“×××黄浦茯苓胶囊”的保健品。这款保健品不仅

有“蓝帽子”标识，还有国食健字批号。

　　“如果有舌苔发黄、肚子胀气、便秘腹泻、胃部

疼痛、反酸、恶心、呕吐这些情况的，可以直接拍一

个6瓶装带回家。”主播在介绍该商品时说道。直播

间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称，“治疗胃胀气确实有用”

“我是轻微的胃黏膜损伤，用了一个周期后感觉特

别好”“吃了两瓶感觉比之前好多了”等。

　　记者在商品详情页面看到，该保健品的功能是

辅助保护胃黏膜。而主播却在直播间里介绍说，该

保健品可以治疗胃病。正因为如此，一些消费者以

为自己购买的是治疗胃病的药品。

　　来自天津市的张先生就是在这个直播间了买

了这款产品。起初，他听主播介绍产品功效时，发现

很符合自己的症状，又听说可以“治疗”，便入手了6

瓶。收到货后，他才发现自己购买的只是保健品，

“听主播介绍感觉是胃药，可食用后根本没有治疗

作用，还耽误了治疗，被坑惨了”。

　　记者在商品评论区看到，和张先生有相似经历

的人并不少，有人评论称“收到货后发现根本不是

药品，是保健品”，还有人说“药品很快收到，是正

品，坚持服用，期待能有所改善”。

　　除了保健品被主播夸大功效外，一些中药粉也

被其在直播间里强调治疗功效。

　　某直播间内，一主播正在宣传一款“灵芝孢子

粉”，其介绍称“该款产品是长白山赤灵芝+破壁率

98%孢子粉，非常增强免疫力。我感冒吃了这个，第

二天就好了，给父母、爷爷奶奶，必囤。现在免疫力

产品暴涨。”

　　对于主播宣传保健品的治疗功效这一现象，江

苏省法学会经济法研究学会理事、江苏大学法学

院副教授杜乐其认为，涉嫌违反食品安全法和广

告法。

　　“食品安全法规定，保健食品广告内容应当

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

防、治疗功能，且应当声明‘本品不能代替药物’；

广告法也规定，除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外，

禁止其他任何广告涉及疾病治疗功能，且不得使

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商品与药品、医疗器械

相混淆的用语，保健品广告不得涉及疾病预防、

治疗功能，且应当显著标明‘ 本品不能代替药

物’。”杜乐其说。

加大资质审核力度

加强失信联合惩戒

　　若主播在销售时有夸大普通食品功效或宣称

保健品可治疗疾病等不当行为，应该承担什么责

任呢？

　　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赵礼杰说，根据广告

法规定，如果主播在销售保健品时存在上述不当行

为，主播或主播所在公司作为广告经营者，将面临

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收直播广告费用，并处广告

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的行政处罚，情节严

重的，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广告

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

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由有关部门暂停广告发

布业务、吊销营业执照。

　　杜乐其补充道，主播若存在上述不当行为也可

能涉及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民事责任风险。依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商家如果欺骗、误

导消费者，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与直播网络购物合

同约定不一致，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则应

当承担修理、重作、更换、退货、退款、赔偿损失等

违约责任。若主播在直播过程中对产品或服务作

出承诺，也应在承诺的范围内与商家一起承担连带

责任。

　　“主播要对产品信息进行初步核实，避免虚假

宣传，更要尽量避免对特殊产品进行推荐，可委托

专业律师进行审查，完善与品牌方之间的合作合同

并依法纳税。根据广告法规定，广告代言人在广告

中对商品、服务作推荐、证明，应当依据事实，符合

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并不得为其未使

用过的商品或者未接受过的服务作推荐、证明。此

外，主播在直播时要注意广告用语的合规，杜绝虚

假宣传。”杜乐其说。

　　陈江音也提醒道，获得相应资质的主播在宣传

介绍保健品时，应该真实、准确地介绍保健品的有

关信息，不能宣传含有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

者保证的内容，不能宣传具有涉及疾病预防、治疗

功能的内容，也不能与药品或其他保健食品进行比

较等内容。此外，还应当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

物治疗。

　　记者发现，近年来，人们的养生意识不断增强，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青睐保健品。那么，消费者在购

买保健品时应该注意什么呢？

　　赵礼杰建议：首先，消费者在购买保健品时，应

当摆正心态，清醒地认识到保健品是食品，不是药

品，如果是希望治疗疾病，应当谨遵医嘱；其次，在

选购保健食品时，要认清认准产品包装上的保健食

品“蓝帽子”标志和注册号/备案号，根据保健食品

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等信息科学选

择，不要盲目相信主播或者线下销售人员的推荐和

介绍；第三，要到合法正规的线下门店或线上官方

旗舰店购买，注意查看其食品经营许可证，并索要

发票或销售凭据。

　　针对目前直播带货中出现的保健品销售乱象，

陈江音认为，保健品消费事关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安

全，必须引起各方足够重视。

　　“对于销售保健品的商家，平台要严格审核其

是否具备相应资质，比如审核商家是否具有食品经

营许可证或者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等资质；加大日

常监管力度，如果发现存在虚假夸大宣传行为的，

要及时采取停播下架等措施，并向有关监管部门报

告。主播应该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真实、准

确介绍保健品信息，不得违规宣传保健品功效欺骗

和误导消费者。监管部门要加强直播带货保健品乱

象治理，要加大联合约谈、联合执法、联合曝光、联

合惩戒工作力度，严厉查处保健品虚假夸大宣传等

违法违规问题，情节恶劣的要公开曝光，并依法列

入个人诚信记录，加强失信联合惩戒。”陈江音说。

　　赵礼杰认为，整治直播带货保健品乱象，进一

步营造良好的直播带货环境，除了需要平台、主播、

相关部门协同发力外，消费者也应理性购物，在下

单前对平台及商品等内容做好必要的研究和甄别，

不要轻信平台和主播的介绍和推广，不要盲目

下单。

漫画/李晓军  

主播夸大保健品治疗功效坑了消费者
记者调查直播间保健品销售乱象

□ 本报记者 余东明

　　

　　上海市闵行区新虹街道与“四叶草”

国际会展中心仅一河之隔。如今这里生

机盎然，和谐平安，展现出新时代“人民

城市”的新面貌。这是闵行区近年来创新

实践“红色物业”市域治理新模式的一个

缩影。

　　因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和外来人口

大量涌入，闵行区的市域治理面临新挑

战。曾几何时，小区管理方面的投诉占全

区总数的21.5%，位居十大热点信访榜

首。为破解这一难题，闵行区以党建为引

领，推进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三驾

马车”协同运转，有效扭转社区管理的尴

尬局面。

　　目前，闵行区所有小区100%创建“红

色物业”，200个小区成为示范社区，“美

好生活合伙人”的理念深入人心，构建起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用好党建“绣花针”

形成合力夯实基础

　　600个地面车位、1200辆私家车，几

年前颛桥镇龙泽苑小区的居民每天都为

“抢车位”烦恼不已，然而403个地下车位

却因管理不善闲置多年。通过开启“红色

物业”治理模式，仅仅历时50天，这里的

地下车库焕然一新，地面乱停车现象被

有效根除，邻里关系更加和谐。

　　据悉，闵行区加强顶层设计，以党建

引领形成全区上下“一盘棋”的工作格

局，确保“红色物业”有力推进。首先，在

区级层面完善联席会议机制，街镇层面

成立街镇党建引领业委会建设工作指导

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联合党委(党总

支)、委办局层面推动执法力量下沉；其

次，及时为居民区党组织赋权增能，选派

优秀机关、事业单位干部担任居民区书

记；第三，理顺物业行业党组织体系，形

成社会治理合力。

　　目前，全区273家物业服务企业共

有党员747名，180个企业已组建党组

织。同时，加大业委会中党组织组建力

度，全区符合条件的业委会中，组建党

支 部 1 1 9 个、党 小 组 4 3 9 个 ，组 建 率

100%，568个业委会与居民区“两委”实

现交叉任职。

　　“推进‘红色物业’，关键在于党建引

领下的‘三驾马车’相向而行形成合力，

从而能够及时发现并有效解决基层治理

中的诸多难题，夯实市域治理现代化的强大基础。”古美路街道党工

委副书记周君咪说。

穿起治理“千条线”

条块协同共治共享

　　在新虹街道，《法治日报》记者现场体验了赋予“红色物业”的智

慧力量。闵行区研发的物业监督评价系统和2.0版“物业服务直通车”

让社区物业管理有了网购般的体验。

　　与此同时，通过接入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平台，这里的居民可以

随时上传物业服务不到位的信息和问题；管理端也能获取“小区物业

管理健康画像”，涵盖房龄、收费标准、维修资金等硬指标，以及党组

织引领力评价、物业服务能力、业委会自治力等软指标。

　　“借助大数据和网络科技的力量，实现市域多元治理现代化，并

在一个平台上实现城市运行的全域感知，将各项管理职能和执法力

量有效整合。”新虹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王建国说。

　　据悉，“红色物业”的核心价值就在于条块协同、上下联动，突破

社区各类组织、职能部门各自为战的分割局面，形成社区共建、共治、

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

　　为此，除了科技赋能提升智治水平外，闵行区还为所有居民区配

备了社区警务员、城管执法员、房屋专管员、法律顾问员、网格巡查员

“一居五员”，使资源与力量在社区更加聚合；同时通过完善评估体

系，为每个小区描绘“健康画像”，放大榜样示范效应，推动后进力量

比学赶超，从而整体提升基层治理的能力水平。

绣出自治“新画卷”

成功破解治理难题

　　近日，记者拿到了一项针对闵行区“红色物业”的调查结果。结果

显示，全区80%的受访者对小区物业服务表示满意，称“红色物业”提

升了幸福感，更有90%的人表示生活品质得到较大提高。

　　数据显示，近年来闵行全区39个小区实现矛盾清零，150个小

区物业费成功调价；12345市民热线涉“物业管理类”案件同比下

降10 .3%，各小区公共收益入账2.01亿元……居民成为最大的受

益者。

　　据悉，通过“红色物业”的实践探索，这里的基层党建优势被成

功转化为提高社区自治水平、提高居民品质生活幸福感的生产

力，“美好生活合伙人”理念深入人心。闵行的基层社区治理走出

一条新路子，一大批治理难题得以成功破解，人民群众获得感显

著提升。

　　“我们积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创新

实践市域治理新模式，力争走出一条水土相服、群众满意的新路

子，绣出一幅新时代基层自治的‘新画卷’，为‘平安上海’‘法治上

海’建设探索‘闵行样本’。”闵行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鹏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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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夸大、神化普通产品功效让观众误以为是保健品的直播不在少数，有的主播在宣传保健食品时暗示其具有治疗功效。有买家

听信主播宣传，买回来食用后发现不仅没有效果，反而耽误了治疗时间

  ● 获得相应资质的主播在宣传介绍保健品时，应该真实、准确地介绍保健品的有关信息，不能宣传含有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

言或者保证的内容，不能宣传具有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的内容，也不能与药品或其他保健食品进行比较等内容。此外，还应当提

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

  ● 对于销售保健品的商家，平台要严格审核其是否具备相应资质，如果发现存在虚假夸大宣传行为的，要及时采取停播下架等

措施；监管部门需加大日常监管力度，严厉查处保健品虚假夸大宣传等违法违规问题，情节恶劣的要公开曝光，并依法列入个人诚信

记录，加强失信联合惩戒


